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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8314662][bookmark: _Toc492639936]资产评估报告声明

本资产评估报告，是在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资产、负债进行了认真的核实、评定估算等必要评估程序的基础上作出的，针对本评估报告，特作如下声明：
1、 资产评估师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了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或者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3、 资产评估师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4、 资产评估师和其他评估人员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了现场调查；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但无法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真实性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image: 评估报告内页页眉.jpg]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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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7、 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其所披露的评估结论仅限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仅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内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评估机构及签字资产评估师无关。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
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益价值
[bookmark: _Toc208314663][bookmark: _Toc492639937]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康国评报字[2017] 0002号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因股权收购事宜涉及的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的评估对象为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9月30日。
评估师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等为前提，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定估算。经过综合分析，以资产基础法的结果作为评估报告的最终结论。
至评估基准日，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952.03万元，评估减值51.38万元，减值率5.12%。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 = B- A 
	D=C/A×100%

	流动资产
	1
	7,118.84 
	7,118.84 
	
	

	非流动资产
	2
	1,285.24 
	1,233.86 
	-51.38 
	-4.00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长期股权投资
	5
	
	
	
	

	投资性房地产
	6
	
	
	
	

	固定资产
	7
	922.68 
	871.30 
	 -51.38 
	 -5.57 

	在建工程
	8
	362.56
	362.56
	-
	-

	无形资产
	9
	
	
	
	

	商誉
	10
	
	
	
	

	长期待摊费用
	11
	 
	
	
	

	资产总计
	12
	8,404.08 
	8,352.70
	-51.38
	-0.61

	流动负债
	13
	7,294.26 
	7,294.26 
	 -   
	 -   

	非流动负债
	14
	106.41   
	106.41   
	 -   
	  

	负债总计
	15
	7,400.67 
	 7,400.67 
	 -   
	 -   

	净 资 产
	16
	1,003.41 
	952.03
	-51.38
	-5.12



评估师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瑕疵事项作了特别事项说明，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从资产评估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起至2017年9月29日止。
本评估报告日为2017年2月24日。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益价值
[bookmark: _Toc492639938]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康国评报字[2017]0002号

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事宜涉及的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2016年9月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 [bookmark: _Toc212289426][bookmark: _Toc212289427][bookmark: _Toc492639939]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项目的委托方为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使用者为委托方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
（1） 委托方概况
企业名称：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龙须沟北里1号
法定代表人：谢夫海
注册资本：10685.6062万元
成立日期：1983年09月01日
营业期限：2002年02月06日至2032年02月05日
经营范围：金属结构加工；货物运输；房地产开发；施工总承包；专
业承包；建筑设备租赁；建筑材料试验；自有房屋物业管理；销售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劳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 被评估单位概况
1． 概况 
企业名称：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龙须沟北里一号南楼202室
法定代表人：刘淳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注册资本：1000万元
实收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03月29日
营业期限：2002年03月29日至2032年03月28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加工木材、铁件、钢筋、钢结构；活动房屋制作。
一般经营项目：机械设备、模板、建筑设备及工具租赁；修理设备、工具；销售机械电器设备。（非货币出资600万元，为净资产。）
2． 企业简介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金1000万元，共有员工80余名，高级工程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职称7名，是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业务涵盖塔吊租赁、大钢模板租赁、起重设备拆装、铁件加工、周转材料租赁等，是一家具备优秀技术力量、设备精良、经验丰富的专业租赁加工服务型公司。
在设备管理工作中多次荣获“设备管理优秀单位”称号，连续多年荣获北京市朝阳区安全管理协会颁发的年度朝阳区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单位荣誉称号。我们一直秉承“客户至上、技术争先”的服务理念，以为客户服好务为标准，用产品和服务赢得客户信赖，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
3． 被评估单位股权结构
至评估基准日，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600
	60%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
	400
	40%

	合  计
	1000
	100%



4． 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项     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7,118.84
	7,658.35
	8,712.16
	8,263.68

	非流动资产
	1,285.24
	1,157.01
	1,164.61
	1,259.69

	资产总计
	8,404.08
	8,815.36
	9,876.77
	9,523.37

	流动负债
	7,294.26
	9,007.18
	9,886.43
	9,270.84

	非流动负债
	106.41
	245.97
	432.87
	698.66

	负债合计
	7,400.67
	9,253.15
	10,319.30
	9,969.50

	净资产（股东权益）
	1,003.41
	-437.79
	-442.53
	-446.13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2014年、2015年及2016年1-9月利润表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6年1-9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432.77
	562.11
	974.56
	1,077.42

	利润总额
	1,686.73
	4.74
	3.60
	6.45

	净利润
	1,441.20
	4.74
	3.60
	6.45


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致同审字（2014）第110ZC0014-67号、致同审字（2015）第110ZC0335号、致同审字（2016）第110ZC0588号审计报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致同专字（2016）第110ZC4502号审计报告。
5． 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是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 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简介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者为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经济行为相关的当事方以及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报送备案的相关监管机构。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方确认的机构或个人不能由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使用者。
2、 [bookmark: _Toc212289429][bookmark: _Toc212289430][bookmark: _Toc212289431][bookmark: _Toc212289432][bookmark: _Toc155191901][bookmark: _Toc155192138][bookmark: _Toc155192237][bookmark: _Toc155192670][bookmark: _Toc155192797][bookmark: _Toc155193204][bookmark: _Toc202945640][bookmark: _Toc492639940]评估目的
[bookmark: _Toc155191902][bookmark: _Toc155192139][bookmark: _Toc155192238][bookmark: _Toc155192671][bookmark: _Toc155192798][bookmark: _Toc155193205]本次评估目的是对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权益进行评估，提供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作为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的价值参考依据。
本次评估涉及的经济行为文件为：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3、 [bookmark: _Toc209947345][bookmark: _Toc492639941]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1）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项目的评估对象为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资产合计：84,040,741.22元，其中：
流动资产：        账面金额     71,188,351.87元
    非流动资产：      账面金额     12,852,389.35元
        固定资产：    账面金额     9,226,774.16元
        在建工程：    账面金额     3,625,615.19元
负债合计：74,006,691.21元，其中：
流动负债：        账面金额     72,942,605.84元
非流动负债：      账面金额     1,064,085.37元
以上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致同专字（2016）第110ZC4502号审计报告。
本次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委托确定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2） 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资产
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资产为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存货资产。
4、 [bookmark: _Toc212289435][bookmark: _Toc212289436][bookmark: _Toc212289437][bookmark: _Toc212289438][bookmark: _Toc212289439][bookmark: _Toc212289440][bookmark: _Toc212289441][bookmark: _Toc202945641][bookmark: _Toc492639942]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bookmark: _Toc155191904][bookmark: _Toc155192141][bookmark: _Toc155192240][bookmark: _Toc155192673][bookmark: _Toc155192800][bookmark: _Toc155193207][bookmark: _Toc202945643]根据经济行为和评估目的等相关条件，此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即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5、 [bookmark: _Toc492639943]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方确定。该评估基准日是委托方根据经济行为性质和评估目的计划实现时间确立的，它与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会计核算截止日期一致，且尽可能接近评估目的实现日，以便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
评估中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6、 [bookmark: _Toc212289444][bookmark: _Toc492639944]评估依据
（1） 经济行为依据   
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3．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1年91号令）；
4．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1992]36号）；
5．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2001年12月31日发布第14号令）；
6． 《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102号）；
7．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2003年第378号令）；
8．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
9．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3号令，2003年12月31日）；
10．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12号令，2005年8月25日）；
11． 国资委产权[2006]274号《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12． 《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审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产权（2009）941号；
13．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国资发产权〔2013〕64号）；
14．  北京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北京市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业务办理规则》的通知（京国资产权字[2005]78号）；
15．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国资发[2006]3号】；
16． 《北京市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京国资发【2008】5号)；
17．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
18． 其他与评估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 
（3） 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财企[2004]20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财企[2004]20号）；
3．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 号）；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07]189号）；
5．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号）；
6． 《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号）；  
7．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号）；
8．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中评协[2007]169号）；
9．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08]218号）；
10． 《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注协会协[2003]18号)；
11． 《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中评协[2004]134号）；
12．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号）；
13． 《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1996年5月7日发布）；  
14．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33号）；  
15．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财政部财会[2006]3号）；  
16．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财政部财会 [2006]18号）； 
（4） 资产权属依据   
1． 机动车行驶证；  
2． 重要资产购置合同或发票。
（5） 评估取价依据   
1． 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2]394号）；
2．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计价格[2002]10号）；
3． 国家计委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计办价格[2002]1153号）；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94号，2000年10月22日）;  
6．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2012年第12号）；  
7． 《北京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北京市建委, 2012年）； 
8． 《北京市建筑装饰工程预算定额》（北京市建委，2012年）；
9． 《北京市工程造价信息》（北京市工程造价处）； 
10．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2016版）； 
11． 《机电设备评估价格信息》（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2014版）；
12． 《原材料与工业品价格及价格指数信息》（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2008年3月）；
13． 《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
14．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及其他资料；
15． 评估人员收集的市场资料、产业经济及宏观经济资料；
16． 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及调查所得的有关资料；
17． 委托方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
18． 其他参考资料。  
7、 [bookmark: _Toc155191907][bookmark: _Toc155192144][bookmark: _Toc155192243][bookmark: _Toc155192676][bookmark: _Toc155192803][bookmark: _Toc155193210][bookmark: _Toc202945649][bookmark: _Toc492639945]评估方法
[bookmark: _Toc155191909][bookmark: _Toc155192146][bookmark: _Toc155192245][bookmark: _Toc155192678][bookmark: _Toc155192805][bookmark: _Toc155193212]评估方法主要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资产基础法的基本公式：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各项资产评估值之和-各项负债评估值之和
本报告被评估单位以持续经营为前提，其核心资产为应收账款及存货，且成本法运用所涉及的经济技术参数的选择都有充分的数据资料作为基础和依据，故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收益法中的预期收益可以现金流量、各种形式的利润或现金红利等口径表示。
本报告被评估单位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故可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采用市场法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且市场数据比较充分，在公开市场上有可比的交易案例。由于我国非上市公司的产权交易市场发育不尽完全，类似交易的可比案例来源较少；上市公司中该类公司在经营方向、资产规模、经营规模等多个因素方面与被评估单位可以匹配一致的个体较少，选用一般案例进行修正时修正幅度过大，使参考案例对本项目的价值导向失真，不能满足市场法评估条件，因此，市场法不适用于本次评估。
（1） 资产基础法
1． [bookmark: _Toc155191923][bookmark: _Toc155192160][bookmark: _Toc155192259][bookmark: _Toc155192690][bookmark: _Toc155192807][bookmark: _Toc155193214][bookmark: _Toc202945650]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
（1） 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评估人员采用监盘的方式进行现场盘点现金，并根据现金日记账记录进行合理的倒推计算，经过倒推计算出评估基准日现金余额，并与现金日记账核对，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银行存款在账账、账表核实和核对银行对账单的基础上结合对银行的函证回函情况，对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进行试算平衡，核对无误后，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2）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评估人员通过查阅账簿、报表，在进行经济内容和账龄分析的基础上，对大额款项进行了函证，并了解其发生时间、欠款形成原因及单位清欠情况、欠债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状况，具体分析后对各项应收款收回的可能性进行判断，采用个别认定与账龄分析结合的方法，分析应收账款的可收回金额确定应收款项的风险损失及评估值。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根据评估的有关规定评估为零。
（3） 预付账款：评估人员核实了账簿记录、检查了原始凭证、设备购置合同等相关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账龄、业务内容和金额等，按照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4） 存货
存货包括材料采购（在途物资）、原材料和在用周转材料。
对存货的评估，评估人员对存货内控制度进行了核查，了解企业的存货进、出和保管核算制度，核对企业财务记录、统计报表和实地盘查，抽查存货的收发、结转和保管的单据、账簿记录，认为企业的存货管理现状较好，具有相应的内控制度，并查阅相关账簿记录和原始凭单，以确认该存货的真实存在及所有权归属。
其次评估人员对存货的计价及核算方式进行核查，其存货按实际成本计价。
各项存货的评估方法如下：
1） [bookmark: _Toc83265325][bookmark: _Toc83265453]材料采购（在途物资）
评估人员了解到材料采购（在途物资）购入日期距评估基准日较接近，且其账面单价与其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基本一致，评估人员在确认账账、账表相符的基础上，以其实际购入成本确定评估值。
2） 原材料
在核实的基础上，经分析调研发现：原材料账面值由购买价和合理费用构成，原材料账面单价接近基准日市场价格，以实际数量乘以账面单价确定评估值。
3） 在用周转材料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在核实的基础上，经分析调研发现：在用周转材料在可使用施工工期内按年摊销，由于在用周转材料为近期购置，市场价格变化不大，故以实际数量乘以账面单价确定评估值。
2．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1）固定资产评估
1）设备类资产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设备特点和收集资料的情况，对正常生产用的机器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对存在二手交易市场的车辆以二手交易价格作为评估值；对于待报废的设备本次评估按其清理变现后的净收益额作为评估值；对于无可回收价值的电子办公类设备等评估为零。
①重置成本法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A.重置全价的确定
a. 通用设备
对于国产设备，重置全价主要参照国内市场同型号或同类型设备现行市价，同时考虑必要的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其他费用及资金成本等予以确定。
重置全价=设备购置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基础费用+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a) 购置价
主要通过向生产厂家、交易市场、贸易公司询价或参照《机电产品报价手册》等价格资料，以及参考近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格确定。设备购置价为不含税售价。
b) 运杂费
以购置价为基础，考虑生产厂家与设备所在地的距离、设备重量及外形尺寸等因素，按不同运杂费率计取。
c) 安装调试费
根据设备的特点、重量、安装难易程度，以购置价为基础，按不同安装费率计取。
对小型、无需安装的设备，不考虑安装调试费。
d) 基础费用
根据设备的特点，参照《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各项概算指标》，以购置价为基础，按不同安装费率计取。
e) 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管理费、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评估费、设计费、工程监理费等，是依据该设备所在地建设工程其他费用标准，结合本身设备特点进行计算，计算基础为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基础费及安装调试费之和。
f) 资金成本
根据建设项目的合理建设工期，按评估基准日贷款利率，资金成本按建设期内均匀性投入计取。
资金成本=（购置价格+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基础费用+其他费用）×贷款利率
×建设工期×1/2
b. 电子设备
对于市场上有同型号设备销售，属于同城购买，商家对购买产品包运输、上门安装调试服务，因此，除了购买价之外，没有其他费用。
重置全价=购置价
c. 车辆
车辆重置全价由购置价、车辆购置税、其他费用(如验车费、牌照费、手续费等)三部分构成。
B.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a. 机器设备
综合成新率=技术鉴定成新率×权重＋使用年限成新率×权重
a) 技术鉴定成新率
技术鉴定成新率的确定主要以企业设备实际状况为主，根据设备的技术状态、工作环境、维护保养情况，依据现场实际勘查对设备分部位进行逐项打分，确定技术鉴定成新率。
b) 使用年限成新率
使用年限成新率根据设备的经济寿命年限和已使用的年限确定。
使用年限成新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的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c) 权重
对于结构复杂的及大型的设备，采用使用年限法和技术鉴定法相结合确定成新率，按使用年限法权重0.4，技术鉴定法权重0.6综合计算。
对于结构轻巧、简单、使用情况正常的设备，主要根据使用时间，结合维修保养情况，以使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
b. 电子设备
根据使用时间，结合维修保养情况，以使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
c. 车辆
依据现行的车辆强制报废标准，以车辆行驶里程、使用年限两种方法根据孰低原则确定的成新率，然后结合现场勘察情况确定的技术鉴定成新率综合确定。
C.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②对于待报废的设备本次评估按其清理变现后的净收益额作为评估值，对于无可回收价值的电子办公类设备等评估为零。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2）土地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土地为租赁用地，根据土地租赁合同，租期为2015年至2029年，共15年，合同到期后，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可继续租赁，若不继续租赁，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在租赁期内所有建设无偿归出租方所有，并且需将原有建筑恢复，以便出租方继续使用，不影响下一轮租赁。
该土地所列费用实际为土地租赁费用，评估人员采用核实财务账、证，对其存在性、合法性进行了验证。在账账、账表相符的基础上，根据剩余受益期限，以尚存的资产或权利确定评估值。
（2）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实际为北务厂区建设费用。对正常施工的在建工程，建设期较短，建筑材料等价格变化不大，企业按工程进度和合同规定支付工程款，在调查和核实工程形象进度的基础上，在确认工程预算合理性的前提下，评估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3． 负债
[bookmark: _Toc49339804]核实各项负债在评估目的实现后的实际债务人、负债额，以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被评估单位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评估值。
（2） 收益法
1. 收益法的定义和原理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收益法中的预期收益可以现金流量、各种形式的利润或现金红利等口径表示。
现金流折现方法（DCF）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折算为现值，估计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即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金流折算成现值，得到企业的价值。
2. 收益法的应用前提
收益法的应用前提是：企业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有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使用现金流折现法的关键在于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以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等。当对未来预期现金流的估算较为客观公正、折现率的选取较为合理时，其估值结果较能完整地体现企业的价值，易于为市场所接受。
3. 收益法的计算公式
本次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E：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价值
B：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
	[image: )OD9@W3%UPPU_EK[VU9BE~G]	
P：评估对象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式中：
Ri：未来第i年的预期收益（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Rn：为未来第n年及以后永续等额预期收益（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未来预测收益期
ΣCi：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其他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负债）的价值


C1：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溢余现金类资产（负债）价值
C2：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其他溢余性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
D：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价值
8、 [bookmark: _Toc202933358][bookmark: _Toc202934137][bookmark: _Toc202934267][bookmark: _Toc202934370][bookmark: _Toc202944014][bookmark: _Toc202944090][bookmark: _Toc202944216][bookmark: _Toc202944599][bookmark: _Toc202944964][bookmark: _Toc492639946]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委托，对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经协商定于2016年9月30日。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3日拟定评估计划并确定了评估方案，评估工作于2017年1月4日正式开始，2017年1月13日现场工作结束，2017年2月24日出具正式报告。主要评估工作过程如下：
（1） 评估前期准备阶段
1． 2017年1月3日，与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对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基本事项协商一致，并与委托方签定《业务约定书》，制定评估工作计划；
2． 配合被评估单位进行资产清查、填报资产评估明细表等工作。评估项目组人员进入现场对委估资产进行了初步了解，协助企业进行委估资产申报工作，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资料。
（2） 现场核实及评估阶段
1． 听取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的历史及现状，了解企业的财务制度、经营状况、固定资产技术状态等情况；
2． 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与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核对，对发现的问题协同被评估单位做出调整；
3． 根据资产评估明细表，按资产评估准则及评估规范的要求，对固定资产进行了全面核实，对流动资产中的存货类实物资产进行了抽查；
4． 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
5． 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确定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6． 查阅并收集相关资产的技术资料及验收资料；通过市场调研和查询有关资料，收集价格资料； 
7． 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及负债，在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初步评估测算。
（3） 评估汇总阶段
对各类资产评估的初步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4） 编制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撰写资产评估报告书，与委托方对评估初稿交换意见，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三级审核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修改、校正，最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9、 [bookmark: _Toc209947354][bookmark: _Toc492639947]评估假设
（1） 交易假设: 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 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3） 持续使用假设：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企业土地为租赁取得，本次评估设定企业收益期为无限年期，报告假设土地正处于使用状态并在租赁合同到期后将可以续租继续使用土地。
（4）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5） 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其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6）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7）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8） 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9） 评估只基于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现有的经营能力。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和追加投资等情况导致的经营能力扩大。
（10） 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11） 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12） 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十三）特别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10、 [bookmark: _Toc492639948]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定估算。
（1） 资产基础法
至评估基准日，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资产账面值 8,404.08万元，评估值8,352.70万元，减值额51.38万元，减值率0.61%；负债账面值7,400.67万元，评估值7,400.67万元，增值额0.00万元，增值率0%；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值1,003.41万元，评估值952.03万元，减值额51.38万元，减值率5.12%。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 = B- A 
	D=C/A×100%

	流动资产
	1
	7,118.84 
	7,118.84 
	
	

	非流动资产
	2
	1,285.24 
	1,233.86 
	-51.38 
	-4.00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长期股权投资
	5
	
	
	
	

	投资性房地产
	6
	
	
	
	

	固定资产
	7
	922.68 
	871.30 
	 -51.38 
	 -5.57 

	在建工程
	8
	362.56
	362.56
	-
	-

	无形资产
	9
	
	
	
	

	商誉
	10
	
	
	
	

	长期待摊费用
	11
	 
	
	
	

	资产总计
	12
	8,404.08 
	8,352.70
	-51.38
	-0.61

	流动负债
	13
	7,294.26 
	7,294.26 
	 -   
	 -   

	非流动负债
	14
	106.41   
	106.41   
	 -   
	  

	负债总计
	15
	7,400.67 
	 7,400.67 
	 -   
	 -   

	净 资 产
	16
	1,003.41 
	952.03
	-51.38
	-5.12



（2） 收益法
至评估基准日，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值1,003.41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评估值766.64万元，减值额241.82万元，减值率24.10%。
（3） 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分析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的结果差额为185.39万元，产生差异的原因为：
    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
（4） 确定评估结果
本次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果，理由如下：
    对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股东权益采用收益法评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由于中国实体经济未来发展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被评估单位主要经营范围为建筑机械设备、模板及工具租赁，受建筑行业及宏观经济增速回落以及国家房地产政策影响，建筑行业内之间呈现激烈竞争趋势，未来经营发展空间存在较多变量，对被评估企业未来经营收入和各项成本费用的预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收益法中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变动对评估结果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导致评估结果可靠度降低，因此不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能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在理论上是一种比较完善和全面的方法，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一个企业的公允市场价值。
被评估单位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为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下属单位，近几年，受上级单位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业务统筹安排的影响，主要业务是为上级单位及其他关联单位提供设备租赁服务，业务处于不饱和状态，但用于出租的相关资产使用维护情况较好，占资产总额比例较大的应收账款大部分为应收关联单位款项，可回收程度较大，结合本次目的，本次评估选取资产基础法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bookmark: _GoBack]综上所述，结合被评估企业的实际情况及本次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能客观地反映本次评估目的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故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评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952.03万元，减值额51.38万元，减值率5.12%。
11、 [bookmark: _Toc492639949]特别事项说明
（1）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的土地为租赁用地，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土地支出为北务厂区建设的土地租赁费，根据土地租赁合同，租期为2015年至2029年，共15年，合同到期后，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可继续租赁。转租方与村委的合同于2040年到期，没有明确续租条款。本次评估假设在被评估企业永续经营且在经营期内能够正常续租使用土地。
（2） 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评估师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术检测，而是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和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3） 评估基准日后重大事项
评估师做了尽职调查，未发现从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日期间对评估
结论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在评估基准日后、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之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并对资产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bookmark: _Toc20824604][bookmark: _Toc527655926][bookmark: _Toc9908281]3.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特别事项，评估师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2、 [bookmark: _Toc492639950]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本评估报告仅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能用于其他目的和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签字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2） 本评估报告仅由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委托方签定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中约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使用；
（3） 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
（4） 自评估基准日起，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时，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从资产评估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起至2017年9月29日止；
（5） 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
13、 [bookmark: _Toc492639951]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2017年2月24日。




















（此页无正文）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bookmark: _Toc492639952]附件
1、 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文件
2、 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3、 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4、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5、 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承诺函
6、 签字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7、 评估机构资格证书
8、 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9、 签字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

image2.wmf
D

B

E

-

=


oleObject1.bin

image3.jpeg
B=P+3C,




image4.wmf
n

n

n

i

i

i

r

r

R

r

R

P

)

1

(

)

1

(

1

+

+

+

=

å

=


oleObject2.bin

image5.wmf
å

+

=

2

1

C

C

C

i


oleObject3.bin

image1.jpeg
»;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